
附件

福州市“榕创之星”人才遴选办法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培育

和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，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

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榕政

规〔2025〕3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每年从全市产业发展前景好、研发水平领先、技术攻关

取得重大突破的创新创业人才中遴选一批科技创新创业领

军人才给予重点支持培养，打造一批产业型创新创业领军人

才（团队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“榕创之星”分为“创业领军人才”“创新领军人才”

两类。申报人不限国籍，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。

（一）申报“创业领军人才”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在我市创领办企业的,担任企业法人代表、董事长、

总裁或技术总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;受聘于我市企业的,

须与企业签订 3 年及以上、每年在榕工作时间不低于 6 个月

的劳动(聘用)合同,拥有一定公司股份。已认定为福州市级

高层次人才 E 类及以上人才(或符合相应认定条件),或近 3

年内承担过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。



2.有较强的创新意识、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,

具备较强的团队组织能力。所带领的创新创业团队成员结构

合理,包含技术研发、经营管理、市场开拓等方面人才。

3.近三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 1 亿元以下的,年均 R&

D 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 6%;年均主营业务收入 1

亿元(含)以上的,年均 R&D 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

3%。

4.所在企业具有较好的经营业绩和创新能力,拥有核心

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，能在福州市内实现产业化,具有良好

市场前景。

（二）申报“创新领军人才”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在榕工作满 1年，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（企

业科技人才可不受职称限制，学历适当放宽）。已认定为福

州市级高层次人才 E 类及以上人才(或符合相应认定条件)，

或承担过省级及以上科技项目。

2.从事科学前沿研究和技术创新，仍在科研一线工作，

专业水平高，已取得高水平创新成果，具有较大的创新潜力，

较强的科研领军才能和团队组织管理能力，具备冲击国家

级、省级相关人才计划的实力。大力支持我市重点发展的战

略性新兴产业、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等领域人才。

3.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的创新人才近

5 年须牵头承担至少 1 项省级及以上科技项目；企业科技人

才须以第一完成人至少获得主要研究领域相关的发明专利



（或动植物新品种、著作权等）1 项，且创新成果已实现转

化应用。

4.受聘于在榕有关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等单

位的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全职聘用合同。受聘于在榕企业的，

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（含 3 年）、每年在榕工作时间不低于

9 个月的劳动合同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主要程序包括：（1）个人申报，单位及主管部门推荐；

（2）市科技局组织评审、公示、集体研究；（3）市委人才

工作专题会议研究确认，印发名单等。

四、支持措施

纳入福州市高层次 D 类人才，享受“闽都英才卡”配套

服务，享受所属层次相应待遇和扶持政策，并给予入选人每

人 20 万元奖励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申报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申报材料不得涉

密，不得失实造假。有弄虚作假、学术不端、违法违纪等不

良行为的，一经发现将撤销申报、入选资格，已获得的支持

经费、人才称号将追回，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2.用人单位、审核推荐单位应认真审核确认申报人申报

事项符合规定的条件要求，对推荐人选及其申报材料负审核

责任。



3.以下情形不能申报：国家级人才计划、已认定为福建

省高层次人才（特级人才、顶尖人才、A 类人才）、省特级

后备人才、省引才“百人计划”、省特支人才“双百计划”、

省杰出科技人才、省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“百人计划”、省

“双创之星”、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、省产业领军团队、省

高技能领军人才、省“雏鹰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、市“榕创

之星”等人才计划的入选者，以及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管理

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再参与申报。

4.每个企业原则上获得一次人才认定后，实施期内不再

重复申报同一类型的人才。

5.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

效期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，原《福州市“榕创之星”人才

遴选办法》（榕科规〔2025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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